
第一节 借款人

一、借款人应具备的资格与基本条件(★★★★★)

(一)借款人应具备的资格

公司信贷的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

(二)借款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①根据《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固定资产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借款人依法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借款人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不良记录;借款人为新设项目法人

的，其控股股东应有良好和信用状况，元重大不良记录;国家对拟投资项目有投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质要

求的，符合其要求;借款用途及还款来源明确、合法;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土地、环保等相关政策，并按

规定履行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合法管理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规定;贷款人要求的其

他条件。

②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流动资金贷款借款人应具备以下条件：借款人依法

设立;借款用途明确、合法;借款人生产经营合法、合规;借款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有合法的还款来源;借

教人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贷款人要求的其他条件。

(三)借款人应符合的要求

1.“诚信申贷”的基本要求

贷款申请应遵循“诚信申贷”的基本要求：一是借款人恪守诚实守信原则，按照贷款人要求的具体

方式和内容提供贷款申请材料，并且承诺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二是借款人应证明其设

立合法、经营管理合规合法、信用记录良好、贷款用途以及还款来源明确合法等。

2.借款人的主体资格要求

借款人的主体资格要求包括：企业法人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和有效年检手续;事业法人

依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特殊行业须持有相关机关颁发的营业或经营诲可

证。来源 金考典教育

3.借款人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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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的经营活动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符合营业携照规

定的经营范围和公司章程;新建项目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所需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

目资本金比例。

4.借款人信用记录良好

借款人必须资信状况良好，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借款人通过贷款卡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

统查询未发现有贷款逾期、欠息、五级分类为不良贷款、被起诉查封等情况，、长期遵守贷款合同，诚

实守信。

5.贷款用途及还款来源明确合法

借款人必须以真实有效的商务基础合同、购买合同或其他证明文件为依据，说明贷款的确切用途和

实际使用量，不得挪用信贷资金，不使用虚假信息来骗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对固定资产贷款

而言，应有明确对应的、符合国家政策的项目，不得对多个项目打捆处理。还款资金来源应在贷款申请

时明确，一般情况下通过正常经营所获取的现金流量是贷款的首要还款来源。

二、借款人的权利与义务(★★★)

(一)借款人的权利

根据《贷款通则》第18条的规定，借款人具有如下权利：

①可以自主向主办银行或其他银行的经办机构申请贷款并依条件取得贷款。

②有权按合同约定提取和使用全部贷款。

③有权拒绝借款合同以外的附加条件。

④有权向贷款人的上级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映、举报有关情况。

⑤在征得贷款人同意后，有权向第三人转让债务。

(二)借款人的义务

根据《贷款通则》第19条的规定，借款人具有如下义务：

①应当如实提供银行要求的资料(法律规定不能提供者除外)，应当向贷款人如实提供所有开户行、

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况，配合银行的调查、审查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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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当接受银行对其使用信贷资金情况和有关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的监督。

③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

④应当按借款合同的约定及时清偿贷款本息。

⑤将债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的，应当取得贷款人的同意。

⑥有危及银行债权安全的情况时，应当及时通知贷款人，同时采取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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